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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县区耕地保护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改
工作方案

赣区府字〔2023〕31 号 2023 年 6 月 3 日

为全力抓好我区耕地保护领域突

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根据《江西省

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耕地保护领域突

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的通知》（赣自然

资字〔2023〕2 号）、《赣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耕地保护领域突出问

题专项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赣市府

办字〔2023〕34 号）等文件精神，现

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以及市委、市

政府关于耕地保护工作的相关要求，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持以

问题为导向，采取“长牙齿”的硬措

施，严管控、促整改、抓恢复、强执

法，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

地“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和粮食安全底线。

二、整改目标

区、乡镇、村三级的耕地保护意

识明显增强，耕地保护责任进一步压

实，耕地恢复规范有序，耕地保护目

标和耕地“两个平衡”全面落实，耕

地“非农化”“非粮化”得到有效遏制，

2023 年全区无实质性新增违法建设占

用耕地问题，耕地保护机制进一步健

全，耕地保护能力和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三、整改内容

（一）抓好耕地“非农化”问题

整改

1．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

为。对违法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

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

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的，特别

是在 2020 年 7月 3日国家开展农村乱

占耕地建房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之后发

生的违法占用耕地建设行为，依法依

规予以惩处。〔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

执法大队；各乡镇人民政府，以下均

为责任单位，不再列出；完成时限：

2023 年 11 月 20 日〕

2．狠抓存量问题整改。对 2020

年以来卫片执法问题（完成时限：2023

年 6 月 20 日前）和历年耕地保护督察

发现的违法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问题（完成时限：2023 年 11 月 20 日），

要在专项整改期限内完成整改任务。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分局〕

3．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对 2023

年以来在耕地保护方面仍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导致土地管理秩序混乱、

违法占用耕地问题突出的，实行追责

问责。〔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分局，

完成时限：2023 年 11 月 20 日〕

（二）抓好耕地流出问题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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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狠抓永久基本农田流向其他农

用地的恢复整改。结合 2021 年、2022

年耕地流出问题排查整改工作，严查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挖塘

养鱼、非法取土等破坏耕作层的行为，

在专项整改期间恢复耕地种植；对

2023 年新增将永久基本农田违法违规

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

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的，应立即整改

恢复耕种；逾期未整改到位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

规定予以处罚。〔责任单位：区自然资

源分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分局，完

成时限：2023 年 11 月 20 日〕

2．全面落实耕地“进出平衡”。

全力做好《2023 年度耕地“进出平衡”

总体方案》编制工作，各乡镇要严格

管控一般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

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行为。对

确需转出的，必须落实耕地“进出平

衡”，做到先进后出，确保本乡镇 2023

年度耕地“进出平衡”。〔责任单位：

区自然资源分局、农业农村局、林业

分局，完成时限：2023 年 6 月 20 日〕

（三）抓好补充耕地问题项目整

改各乡(镇)要切实履行补充耕地属地

监管责任，开展补充耕地巡查检查。

对历年补充耕地项目每周至少进行实

地巡查一次以上，建立巡查台账，主

要查看工程设施管护、耕地利用现状

等情况，并将巡查情况每月底上报区

自然资源分局。对属地巡查及国家、

省、市、县通过卫片执法、审计、督

察检查等方式，发现补充耕地存在抛

荒、撂荒、建设占用等问题的，由各

乡镇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整改，整改经

费由乡镇自行承担。

四、工作步骤

（一）调查摸底。对全区范围内

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耕地流向其他农

用地、补充耕地问题项目等开展排查，

研判问题，制定整改问题清单下发各

乡镇。各乡镇要结合问题清单，于 2023

年 6月 20日前制定本乡镇整改工作方

案，并将整改工作方案报区自然资源

分局。

（二）督查整改。由区自然资源

分局、区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组成

工作组，对各乡镇整改情况进行督查

督导。对整改进展缓慢的进行约谈；

约谈后依旧进展缓慢的进行问责处

理。重点抽查各乡镇 2020 年 7 月 3 日

以来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台账，对

“一户多宅”“超高超大”、党员领导

干部带头违建的进行严厉查处，既查

处事又查处人，并在全区进行通报。

（三）建章立制。各乡镇要结合

此次专项整改，针对农村乱占耕地建

房、耕地“非粮化”、补充耕地项目抛

荒撂荒等问题，建立健全农村宅基地

用地审批、风貌管控、“超高超大”管

控机制；建立一般耕地转为其他农用

地审批机制；建立补充耕地项目耕种

落实管护机制。

（四）宣传引导。采取横幅标语、

电视专访、广播、宣传手册等不同形

式，大力宣传耕地保护领域突出问题

整改工作，既要深入宣传乱占耕地建



3

房“八不准”规定和乱占耕地建房问

题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又要合理解

决村民建房问题，着力引导形成依规

划、守政策、按程序、惜耕地的共识

和氛围。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典

型案例，做到“发现一起、打击一起、

曝光一起”，确保取得“整治一处，震

慑一片”的良好效果。

（五）总结提升。各乡镇要全面

总结专项整改工作情况，形成耕地保

护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报告呈

报区耕地保护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改

工作领导小组。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区耕

地保护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领

导小组，由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长，

分管区领导任组长，区自然资源分局、

区自然资源执法大队、区农业农村局、

区公安局、区人民法院、区检察院、

区司法局、区融媒体中心、区供电公

司、城投公司、旅投公司、高新投公

司、各乡镇等为成员单位。专项整改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自然资源

分局，由区自然资源分局主要负责同

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综合协调调

度耕地保护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改工

作。

（二）明确责任分工

1．区自然资源分局：负责综合协

调调度耕地保护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

改工作；组织检查全区各阶段工作进

展情况；负责汇总全区专项整改工作

整改情况，并向区整改领导小组汇报

专项整改工作进展情况。监督、指导

各乡镇对破坏基本农田、毁坏种植条

件行为的整改工作。

2．区自然资源执法大队：承担除

已赋权乡镇外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的查

处工作；协调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

3．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建立农村

乱占耕地建房查处机制；监督、指导

各乡镇对 2020 年 7月 3日以来农村村

民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房行为的

查处工作；牵头组织区自然资源执法

大队、区纪委监委对各乡镇“一户多

宅”“超高超大”、党员领导干部带头

违法建设等行为进行核查排查；协助

自然资源部门做好复耕复绿整改验收

工作。

4．区公安局：负责对非法转让、

倒卖土地使用权和非法占用耕地数量

较大等构成犯罪的行为，依法依规追

究违法当事人刑事责任。

5．区融媒体中心：配合相关部门

做好耕地保护政策宣传和专项整改工

作中典型案件查处的宣传报道工作。

6．区司法局：负责为整改过程中

案件查处工作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和指导。

7．区人民法院：负责对申请强制

执行的违法用地查处案件依法进行审

查并按规定作出强制执行裁定。

8．区检察院：负责依法打击耕地

保护领域犯罪，强化耕地行政执法监

督，追究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违法行为责任。

9．区自来水公司、供电公司：负

责对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的行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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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断水断电，不向违法占用耕地

建设行为供水供电。

10．各乡镇人民政府：为本行政

区域内专项整改工作的责任主体，负

责建立本行政区域耕地保护领域突出

问题开展自查、整改工作的责任机制，

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农村村民未经批

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行为和对破坏

基本农田、毁坏种植条件行为的查处、

整改工作。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耕地

流向其他农用地问题的整改，尤其是

永久基本农田流向其他农用地要就地

恢复耕种；对一般耕地确需转为其他

农用地，要落实耕地“进出平衡”，确

保本乡镇耕地不减少；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补充耕地项目问题的整改，做好

本乡镇补充耕地项目耕种到位。

（三）分类施策整改。坚持实事

求是、先易后难，有计划、有节奏、

有步骤地推进专项整改，坚决杜绝“简

单化”“一刀切”。对成因复杂的历史

遗留问题，加强研判分析和风险防控，

尊重群众意愿、维护群众权益，审慎

稳妥推进整改，确保工作经得起历史

检验。要强化舆论导向，积极回应社

会关切和群众诉求，努力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

（四）强化督导检查。

专项整改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协

调推进整改工作，加强对各乡镇整治

工作的督导检查，研究解决整改过程

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整改

工作顺利完成。对虚假整改、敷衍整

改、工作进度缓慢、整改到位效率低

的，根据《赣县区严格落实耕地保护

责任实施“田长制”十五条意见》赣

县发〔2022〕6 号文件规定，将在全区

进行通报、问责并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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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县区处置道路交通事故应急预案
赣区府字〔2023〕34 号 2023 年 6 月 16 日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赣县区道路交

通事故应急处置机制，提升道路交通

事故的应急处置、救援能力，使道路

交通事故救援工作有序、快速、高效、

安全的开展，最大限度的减少道路交

通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降低事故

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保障公众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

1.2 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及其实施条例、《道路交通事故处

理程序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

作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赣

县区实际，制定本预案。

1.3 事故分级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严重程度、涉

及范围等，划分为特别重大道路交通

事故、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较大道路

交通事故和一般道路交通事故四级。

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造成 100 人以上重伤

的，或运载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车辆

发生交通事故，需要紧急转移安置 10

万人以上，或造成一亿元以上直接经

济损失的事故。

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10 人以

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造成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的，或运载易燃、易爆

等危险品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需要紧

急转移安置 5 万人以上，或造成五千

万元以上一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事故。

较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3 人以

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造成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的，或运载易燃、易爆

等危险品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需要紧

急转移安置 1 万人以上、或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一千万元以上五千万元以下

的事故。

一般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1-2 人

死亡的，或造成 10 人以下重伤的，或

运载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车辆发生交

通事故，需要紧急转移安置 1 万人以

下，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千万元以

下的事故。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赣州市赣县区辖区

范围内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需

要赣县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共同实施

救援、处置和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的

应对工作。

1.5 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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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人为本，减少损失。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尽全力把事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2）统一领导，协调配合，在政

府的统一领导下，各相关部门按照处

置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职责分工和权

限，相互协调配合，有序开展事故的

救援、现场处置及善后处理工作。

（3）各司其职，快速反应。根据

各相关部门职责分工，建立应对道路

交通事故的快速反应机制，做到常备

不懈，快速反应，各司其职、各尽其

责、服从指挥、协同作战、处置得当，

保证处置工作高效、快速、有序进行。

2 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2.1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当辖区发生需要启动应急预案的

道路交通事故时，区人民政府成立道

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指挥部（以

下简称为应急指挥部）。应急指挥部组

成如下：

指挥长：分管安全的区领导担任。

副指挥长：赣州市赣县区公安局

局长、赣县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

队长担任。

成员：区委办、区政府办、赣县

区公安局、区公安局交管大队、区消

防大队、区应急管理局、区交通运输

局、公路发展中心赣县中心、区城管

局、区卫健委、区司法局、区民政局、

区气象局、区委宣传部、区信访局、

区纪委监委、各乡镇等相关单位。

主要职责：

（1）统一指挥和部署全区道路交

通事故应急救援行动。

（2）启动本预案。

（3）对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作出

决策，下达命令和进行监督。

（4）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应

急救援行动，紧急指挥调度应急物资、

相关设备和特殊人员。

（5）收集并上报事故情况及应急

救援处置工作进展情况。

2.2 办事机构及职责

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

设在赣县区公安局交管大队，作为指

挥部办事机构，办公室主任由赣县区

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担任。

主要职责：

（1）负责信息的接收、核实、处

理、传递、通报、上报工作，及时传

达和执行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决策和指

令及检查和报告指令的执行情况。

（2）负责与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

和现场应急组织保持联系。

（3）组织道路交通事故原因调查

和快速评估，及时了解、汇总、上报

应急工作情况。

（4）负责应急指挥部日常事务，

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3 成员单位及职责

各成员单位根据处置道路交通事

故实际需要和职责分工，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认真履行各自职责，不得

擅自上报、发布事故情况。应急指挥

部主要成员单位及其职责：

赣县区公安局、赣县区公安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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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管理大队负责领导和组织公安机关

对道路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处置，维护

事故现场秩序、依法打击扰乱社会秩

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

全和公私财产安全违法犯罪行为。

区消防大队负责根据交通事故现

场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抢险救援操作

程序，迅速开展破拆救人、灭火等现

场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优先运送救援

人员和物资，组织调配紧急救援物资

所需车辆等运输工具。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牵头对道路交

通事故开展深度调查工作。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组织专业

人员对现场伤员的救治和紧急处理，

并将伤员迅速送往医院救治，全力抢

救伤员，减少人员伤亡。

区司法局负责协调律师、人民调

解组织、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在区政府

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交通事故损害赔

偿的调处工作。

区气象局负责监测事故现场天气

气候变化情况，做好分析预测，及时

提供天气变化信息。建立道路交通安

全工作预警机制，对可能影响交通安

全的恶劣天气情形做到“早预测、早

发现、早通告”。

区委宣传部负责收集事故信息和

资料，由指挥部授权统一通报事故情

况，发布相关信息，做好宣传工作。

区纪委监委负责组织各级纪检监

察部门对有关部门、单位履行职责情

况进行监督。

各乡镇负责掌握受害者家属及相

关人员的思想动向，做好善后维稳工

作及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4 现场处置机构及职责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立即成立

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具体情况，

由区分管安全的区领导指定现场指挥

人员，同时，应急指挥部根据道路交

通事故的严重程度、涉及范围和应急

救援行动的需要，派出相关部门领导

和相关应急救援队伍赶赴事故现场参

与应急救援处置。

现场应急指挥部的主要职责：在

区应急指挥部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指

挥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全面把握事

件发展态势，及时向区应急指挥部报

告有关情况，为上级决策部署提出建

议等。

现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实际

情况设救援保障组、勘查取证组、宣

传报道组、信息上报组、事故善后处

理组。

1．救援保障组。由区公安局交管

大队分管秩序领导负责，成员由事故

处理中队和事发地辖区中队及应急救

援途经的辖区中队组成。

职责：(1)接到事故报警后，立即

派民警处警并报告领导，辖区中队迅

速查明事故基本情况、尤其是伤亡情

况，根据需要通知医疗急救、消防救

援、应急管理等相关单位、部门参与

救援处置。(2)现场民警积极救护伤

者，划定现场警戒区域，设置安全警

示标志，保护现场及疏导现场周边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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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维护现场周边道路秩序。(3)属交

通肇事逃逸的，应当侦破逃逸事故工

作预案开展工作。（4）负责应急救援

车辆通行沿线道路管控和疏导。

2．勘查取证组。由区公安局交管

大队分管事故处理的领导、事故处理

中队中队长和事故处理民警组成。

职责：(1)做好事故现场的防护措

施，按照现场勘查的要求和现场实际

情况，组织现场勘查人员对事故现场

进行勘查、拍照和录像，暂扣肇事车

辆及肇事者的有关证件并立即核查身

份信息。(2)提取和固定痕迹物证，做

到认真、仔细、客观、全面。(3)视现

场情况，协调法医、痕迹等专业技术

人员到场提供技术支持。(4)现场勘

查、调查取证人员到达现场后要及时

开展走访，寻找目击证人，及时固定

证言。(5)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人员

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6)查明事故的

性质和责任，撰写调查报告，厘清事

故责任，就事故预防提出意见和建议。

3．宣传报道组。由区公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分管宣传领导负责。

职责：与辖区的媒体沟通联系、

做好宣传引导。

4．信息上报组。由区公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分管事故处理的领导负责，

大队办公室及办案民警协助。

职责：(1)指派专人负责收集汇总

处置工作及事故初步调查情况，并及

时向上级领导报告。(2)按照有关事故

信息报送要求和规定，及时电话及书

面上报处置进展情况。(3)做好上传下

达工作，确保信息联络畅通。

5．事故善后处理组。由区公安局

交管大队分管事故处理的领导负责，

各乡镇及村委、各派出所、事故处理中

队根据职责全力做好善后维稳工作。

职责：(1)负责协调、督促肇事司

机、肇事车辆车主（单位）、医疗卫生

部门等做好伤者救治和死者丧葬费垫

付工作，掌握伤者治疗情况，并做好

死伤者家属的解释和安抚工作。(2)协

调、督促肇事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

垫付伤者的救治和死者的丧葬费用。

(3)协调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管理

机构按规定垫付伤者的救治和死者的

丧葬费用。(4)做好家属的情绪安抚，

倾听家属反应的相关情况，向领导及

时汇报。指挥长对事故处置工作进行

监督，杜绝违法违纪行为。(5)事故处

理中队、交通秩序科分析事故成因，

排查安全隐患，优化路面勤务安排，

做好事故防范措施；汇总接处警、现

场处置、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等情况

后，形成书面综合调查报告上报。(6)

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办公室对需要

报送上级领导部门的事故处理情况的

文字材料进行审核把关。及时传达上

级领导对事故处理工作作出的相关指示。

3 应急处置

3.1 信息报送

辖区内一旦较大以上道路交通事

故，赣县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立即

向应急指挥部报告，同时向上一级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告，报送信息

必须及时、准确、客观、真实、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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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要。

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事故发生的

时间、地点和现场情形；事故的简要

经过、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的初

步估量；事故原因的初步分析判断；

事故发生后已采取的措施、成效及下

一步工作方案等情况。

3.2 先期处置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交警

等部门要对事故进行先期处置，全力

防止事故损害后果扩大。处置措施主

要包括：迅速出警处警和信息报送、

现场处置、涉及敏感案件的处理工作。

(一)迅速出警处警和信息报送

1．接到事故报警后,区交管大队

领导要立即带领足够警力赶赴现场处

置(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

范》的要求，接到处警指令后，白天

应当在 5分钟内出警，夜间应当在 10

分钟内出警)，并视现场情况通知医疗

急救、消防救援、应急管理等相关单

位参与处置救援。民警到达事发现场，

了解并核实有关人员伤亡等事故初步

情况后，迅速逐级向上汇报。区交管

大队主要领导及分管事故处理工作的

大队领导接到通知后第一时间开展指

挥调度工作，同时迅速调派机动警力

赶赴现场参与处置和维护事故现场周

边道路秩序。

2．指派专人负责收集汇总处置工

作及事故初步调查情况，按照重大道

路交通事故报告工作规定和要求，将

有关事故信息尽快（10 分钟内）上报。

3．事故发生后至事故调查结束

前，及时派员跟进事故的调查取证、

掌握伤亡人数和伤势情况、及时协调

重伤员转院治疗、死伤者家属的安抚

维稳工作和媒体介入情况等，续报事

故处理进展情况。

(二)现场处置

1．认真细致全面地勘查事故现

场，妥善处理好遗体，尽快安排车辆

运离现场。

2．随时掌握和了解事故现场状况

及动态，及时发现容易诱发群体性事

件的不良苗头，并通知相关辖区公安

分局和派出所做好应急措施。

3．在接警后立即核查事故死、伤

人数及肇事车辆、驾驶人等情况，查

控肇事司机。若伤者已送往医院，派

出人员到伤者就诊医院核查伤者身

份、了解伤势和调查取证。

(三)涉及敏感案件的处理工作

属于重、特大，敏感案件的，立

即向区政府及上级公安机关报告，建

议成立由区政府、区公安局、区公安

局交管大队及相关部门组成的维稳小

组，负责专案处置、安抚死伤者家属

及对外宣传工作。

3.3 应急响应

根据事故现场情况、现实需要及

发展趋势，及时向区应急指挥部报告，

启动预案，要求相关单位、部门支援、

配合。

（1）现场抢救：公安交警、消防

等相关部门应当迅速组织人员，抢救

伤者，保护财产。

（2）交通治理：根据处置交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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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现场的实际需要，划定警戒区，疏

导交通，维护交通秩序，必要时，可

依法采取交通管制，疏散现场无关人

员、车辆。

（3）医疗救护：卫生、医疗部门

应当紧急派遣专业队伍，为受伤人员

提供医疗救护、现场救援，最大限度

减少人员伤亡。经采取初步急救措施

后，医疗、急救。

（4）调集征用：根据交通事故应

急处置工作的需要，区应急救援指挥

部有权紧急调集人员、资金和储备物

资、交通工具和相关设施、设备。必

要时，可以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向社

会征用物资、交通工具和相关的设施、

设备。

3.4 应急保障

区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

分工做好道路交通事故的应急救援工

作，同时根据本预案要求，切实做好

对道路交通事故的人力、物力、财力、

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及通讯保障等工

作，保障应急救援工作的需要和受灾

群众的基本生活，以及复原重建工作

的顺利进行。

3.4.1 人力资源

各乡镇人民政府要组建处置道路

交通事故的应急预备队。应急预备队

按照突发事件具体情形和应急指挥部

要求，具体实施应急处理工作。应急

预备队由公安、医疗卫生、消防救援

站等部门人员及有关人员等组成。区

政府应当组织引导预备役部队、民兵、

企事业单位等社会资源组建各类群众

性的应急处置队伍。

3.4.2 物资保障

区政府建立处置道路交通事故应

急救援物资储备制度，储备足够的交

通事故应急物资，包括抢险救援设备

器材、防护器材、救治药品等，满足

现场专业救援力量和公众防护的需

要。储备物资应当存放在交通便利、

贮存安全的区域，确保应急需要。

3.4.3 运输保证

公安交警部门负责根据现场救援

需要，疏导交通或者实施交通管制，

对现场外围的交通路口实施分流、管

控，严格控制进出事故现场的人员、

车辆，保证救援通道畅通。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根据救援工作

需要，调集一切可利用的交通运输工

具，保证应急救援人员、物资、装备

的优先运输。

3.4.4 治安保护

公安机关负责组织有效力量，参

与现场和局部区域的现场管制、交通

管制等工作；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维护应急救援工作秩序，保护事故现

场周边地区的社会稳定。

3.4.5 人员防护

在处置道路交通事故的过程中，

应当对事故现场的安全形势进行科学

评估，保证现场人员的人身安全，并

携带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具。

当道路交通事故正在或者可能对

公众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时，事故发

生地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疏

散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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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终止

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完成

后，由有关部门、单位进行分析评估，

提出终止应急状态的建议，报上级有

关部门批准后，作出终止应急状态的

决定，撤销现场应急指挥机构。

宣布应急状态终止后，相关部门、

单位应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应急预案的

要求，及时补充应急物资和设备，重

新回到应急准备状态。

应急状态终止的决定以及决定的

宣布、公布由有关机关依据法定程序

办理。

4.1 事故的善后处理

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政府有关

部门和涉及事故伤亡人员的单位、企

业要积极稳妥、深入细致的做好事故

的善后处理工作。

（1）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有关

单位、部门应当迅速采取措施开展救

助救济工作，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确保社会稳固。

（2）应急指挥部应当会同相关部

门及时组织调查、统计道路交通事故

的影响范畴，评估、核实道路交通事

故所造成的损失情况，报相关部门，

并按规定向社会公布。

（3）卫生、医疗部门做好受伤人

员的救治工作，民政、财政等有关部

门做好丧葬抚恤工作，保险机构做好

理赔工作。

（4）及时归还征用的物资、设施、

设备等，不能及时归还或者造成损坏

的，应当依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偿。

（5）参加道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

工作导致伤残或者死亡的，按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抚恤事宜。

4.2 调查与评估

处置终止后，区应急管理局牵头

会同有关部门，对道路交通事故的成

因、影响、责任、教训等问题进行调

查评估，并称成调查报告。调查报告

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道路交通事故

的基本事实，事故发生后接、处警及

组织施救、现场处置的情况，道路交

通事故的发生的直接原因及责任认

定，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及

道路交通安全治理各个环节存在的问

题，对交通肇事行为人、相关责任单

位和责任人追究刑事或者党纪、政纪责任的情

况，以及预防建议和整改措施。

5 监督管理

5.1 演练、宣传和培训

根据预案要求，适时组织开展道

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包括应急

机制、指挥系统、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应急处置过程等演练科目，并认真总

结评估，找出问题短板，不断完善、

强化，提高各个环节的应急处置能力。

交警部门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

报刊和互联网等媒体，广泛开展道路

交通安全常识和道路交通事故的预

防、避险、自救、互救的方法等知识

的宣传教育工作。

组织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有关部

门、单位的领导干部及相关工作人员，

经常性的开展道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

培训，增强应急意识，不断提高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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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应急指挥与处置能力。

5.2 责任与奖惩

道路交通安全主管机构和事发单

位玩忽职守，对事故瞒报、漏报、迟

报，致使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遭

受损失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应责任。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

单位拒不履行本预案规定的应急处置

职责，或者拒不配合、阻碍、延误交

通事故应急处置行动，致使国家利益

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的，依法依

纪追究相应责任。

对参加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处置工

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6 附则

6.1 预案管理

本预案是赣县区人民政府进行道

路交通事故应急准备和响应的工作文

件，各有关单位应遵照执行。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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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赣县区 2023 年深化“放管服”改革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工作要点
赣区府字〔2023〕39 号 2023 年 6 月 28 日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

真落实省市区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

程”决策部署，按照“大湾区能做的，

我们也要能做到”“市级做了的，县级

也要做到”的要求，持续对标粤港澳

大湾区，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打响“赣快办”营商环境品牌，

结合实际制定以下工作要点。

一、紧盯目标任务，全力推进营

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

（一）聚焦营商环境指标争先。

对标大湾区，聚焦省委、省政府提出

“2023 年达到全国营商环境第一方

阵”的目标要求，深入实施新一轮对

标粤港澳大湾区优化提升专项行动，

推进指标水平优化提升，为全省营商

环境优化升级贡献可复制、可推广的

赣县经验。〔牵头部门：区发改委；责

任部门：区行政审批局、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区住建局、区自然资源分局

等区直有关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底前〕

（二）打造“第一等”的政务服

务。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坚持

以审批体制改革为重点，以政务数字

化为突破，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

范化、智能化、便利化、专业化，加

快线上线下充分融合、协调发展，全

面推进“集成办”“网上办”“掌上办”

“就近办”“一次办”，降低制度性交

易成本，全力建设全省政务服务满意

度一等区县。〔牵头部门：区行政审批

局；责任部门：各进驻窗口单位，各

乡镇人民政府；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底前〕

二、落实改革任务，不断加大“放

管服”改革工作力度

（一）深化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

改革。进一步健全完善审管联动机制，

优化升级“审批监管互动系统”功能，

确保审批与监管有效衔接。对标大湾

区办事标准，持续开展“四减一优化”

专项行动，制定全区行政许可事项实

施规范和行政备案事项清单。〔牵头部

门：区行政审批局、赣州高新区行政

审批局；责任部门：行政权力清单涉

及的区直有关单位；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底前〕

（二）推进“无实体印章”“无纸

质证明”城市改革。充分发挥数据赋

能作用，持续推进部门协同、上下联

动，拓展电子印章、电子证照使用领

域。年底前，推动省市统建系统、区

级自建业务系统支持使用电子印章、

电子证照，进一步丰富我区电子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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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数据，实现 2021 年 6 月后区级签

发的证照全部入库，推出 293 个以上

免证办理事项。配合升级全市电子印

章应用系统和电子证照平台，完成自

来水等重点领域区级系统全面对接电

子印章、电子证照平台，开发签章、

用证等功能，实现更多事项“免证办”

“网上办”“一次办”。〔牵头部门：区

行政审批局；责任部门：区税务局、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住建局、区住

保中心、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直属三所、

住房公积金中心、自来水公司等“无

实体印章”“无纸质证明”城市改革任

务牵头单位；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

底前〕

（三）深化政务服务“一件事一

次办”改革。加大我区“一件事一次

办”改革力度，加快推进全区高频政

务服务事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梳

理、流程再造、系统升级完善等工作，

在完成国家部署和省市级层面梳理的

“一件事一次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

任务基础上，再推出不少于 100 项高

频“一件事”，不断拓展服务领域，推

动更多企业和个人高频事项跨部门、

跨层级、跨区域集成协同办理。〔牵头

部门：区行政审批局；责任部门：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区人社局、区公安

局等“一件事一次办”任务牵头单位；

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底前〕

（四）落实工业项目“拿地即开

工”“竣工即投产”改革。深化工程建

设项目“一站式集成”审批改革，按

照《赣县区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

竣工即投产”操作办法》工作要求，

对赣州高新区内与区政府（或赣州高

新区管委会）已签订投资协议、依法

应当办理施工许可且投资主体有意愿

的工业项目，利用土地出让前的准备

阶段先行开展开工审批各项准备工

作，在项目建设单位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并缴纳土地出让金后，原则上 2 个

工作日内办结项目核准（备案）、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 4 个审批

事项。对于建设项目基本具备竣工验

收条件的，相关部门提前介入验收工

作，由住建部门牵头组织协调各专项

验收部门进行联合验收。出台项目“速

验收，早投产”方案，力争在流程优

化、环节精简、时限压缩上再突破。〔牵

头部门：赣州高新区行政审批局、赣

州高新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区住建

局；责任部门：区行政审批局、区发

改委、区自然资源分局等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底前〕

（五）深化“市县同权”审批服

务扁平化改革。在 2022 年承接 108 项

的基础上，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办理事

项，按照市级部署，调整制定“市县

同权”事项清单。升级完善“市县同

权”联动审批平台功能，优化“市县

同权”审批流程，加快对接应用电子

证照，打通部门业务系统，实现线上

闭环审批。〔牵头部门：区行政审批局；

责任部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自

然资源分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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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住建局、

区商务局、区教科体局等“市县同权”

事项牵头单位；完成时限：2023 年 8

月底前〕

（六）启动“民情汇聚•民意速办”

改革。建立每月“区长热线日”制度，

对疑难工单进行常态化调度，按市级

要求邀请区政府领导到 12345 热线中

心现场调度。用好融媒体“问政赣县”

平台，推动 12345 热线服务延伸至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实现热线服务“面

对面”，工单办理“零距离”。加强跟

踪督办，加大考核力度，每月下发通

报考核，切实提升诉求办结率和群众

满意率。〔牵头部门：区行政审批局；

责任部门：12345 热线成员单位，各乡

镇人民政府；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

底前〕

三、优化政务服务，打造比肩大

湾区营商环境

（一）推出便民利企“微改革”。

从企业群众需求端出发，创新推出“综

合受理+全科审批”、工程项目“合并

审批”、远程视频踏勘、二手房“带押

过户”等 16 项政务服务便民利企“微

改革”（具体见附件），推动营商环境

加速融湾。探索政务事项“免申办”，

通过系统数据筛选，梳理一批到期需

延续、年检等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对

符合条件的主动帮助其办理相关资

质、证照的延续、年检。推行新设企

业“开办即开户”，鼓励银行金融机构

进驻政务服务大厅，企业取得营业执

照后直接在企业开办专窗即可申请开

通企业银行账户。〔牵头单位：区行政

审批局；配合单位：赣州银保监分局

赣县监管组、人民银行赣县支行等区

直有关单位；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

底前〕

（二）打造“五星级”定制式政

务服务。开展政务服务示范大厅创建

活动，按照“优功能、美环境、强品

质”的原则，推动区级政务服务大厅

向智慧型、标准化、多功能“政务服

务综合体”提标升级，切实提升企业

和群众办事体验。推广首位产业“一

链办”定制服务，为企业提供“事项

最全、流程最优、效率最高、服务最

好”的“全产业一链办”五星级定制

式政务服务，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

度。〔牵头部门：区行政审批局、赣州

高新区行政审批局；责任部门：各进

驻窗口单位；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

底前〕

（三）拓展政务服务“异地通办”。

扩大“异地通办”范围，2023 年底前，

全面落实国家和省级部署的“跨省通

办”“省内通办”事项。落实深赣两地

跨省业务“全域通办”机制，在区政

务服务大厅设立“融湾办事专区”，设

立“深赣通办”24 小时自助服务区，

添置深圳市政务自助终端设备。制定

高频事项“跨省通办”清单，推动公

积金、不动产、住建、人才、户政、

交管等高频事项通收通办。〔牵头部

门：区行政审批局、赣州高新区行政

审批局；责任部门：区自然资源分局、

区住建局、区人社局、区公安局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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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有关单位；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

底前〕

（四）推行“园区事园区办”。加

强赣州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建设，增强

审批能力，提高服务效能。主动向上

对接，争取园区更大的审批服务自主

权。发布园区经济管理权限事项清单，

优化服务流程，为园区企业提供更优

质、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服务。

〔牵头部门：赣州高新区行政审批局；

责任部门：区行政审批局、区发改委

等涉企政务服务的区直有关单位；完

成时限：2023 年 6 月底前〕

（五）优化惠企政策兑现服务。

按照市级统一部署，全面对接省“惠

企通”平台，完善企业用户画像功能，

新增审批预警、企业信用查询、政策

智能推送、兑付结果公示等模块，加

大免申即享、即申即享兑付比例，为

企业群众提供“一站式”惠企政策兑

现服务。2023 年底前，符合要求的惠

企政策全部上线“亲清赣商”平台，

通过平台兑现惠企政策的企业覆盖率

达 80%以上。〔牵头部门：区行政审批

局；责任部门：区财政局、区发改委、

区教科体局、区工信局等惠企政策行

业主管单位；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

底前〕

（六）打造一体化中介网上服务。

加大网上中介超市宣传力度，依托省

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平台，提供网上选

取、公示、签约、履约、评价全过程

服务。完善行政许可中介服务事项清

单动态调整机制，全面实施行政许可

中介服务收费项目清单管理，清理规

范涉及行政许可中介服务违规收费和

不合理收费。2023 年底前，配合市级

完成网上中介超市赣州分厅上线，全

面实现“一网选中介”。〔牵头部门：

区行政审批局；责任部门：区发改委、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涉及中介服务行

业主管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完成

时限：2023 年 10 月底前〕

四、强化数字赋能，推进数字政

务转型升级

（一）提升“政务数字人”办事

能力。聚焦打造企业群众办事高频事

项，重点解决好“数字人”与“赣服

通”衔接、知识库优化和高频事项梳

理等问题，让“数字人”服务更加智

能便捷。进一步强化技术支撑，全力

做好政务“数字人”云服务大厅运行

管理和迭代升级，不断提升企业群众

办事便捷度和满意度。〔牵头部门：区

行政审批局；责任部门：区税务局、

区人社局、区住建局、区自然资源分

局等区直有关单位；完成时限：2023

年 10 月底前〕

（二）优化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坚持“用户导向”，进一步升级完善一

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枢纽功能，推动网

上政务服务从“一网通办”迈向“一

网好办”。按照省级工作部署，配合市

级建设政务驿站服务系统，破解“一

窗式”综合服务平台与部门业务系统

对接难、对接不充分等问题，逐步消

除“二次录入”现象。2023 年底前，

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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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电子证照签发率达 85%以上、用

证率达 60%以上，纳税企业电子印章使

用率达 60%以上。〔牵头部门：区行政

审批局；责任部门：区自然资源分局、

区税务局、区公安局、区民政局、区

住建局等区直有关单位；完成时限：

2023 年 12 月底前〕

（三）升级“赣服通”赣县分厅。

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建设政务服务任

务调度监管、政务服务效能督查、数

智服务、视频云办、数智帮办等平台，

提升在线政务服务监测和调度能力；

整合部门线上服务能力，建设部门服

务专区；升级自助服务终端管理平台，

提升政务监测指挥调度能力及政务服

务智能、精准服务能力。2023 年底前，

“赣服通”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查询

办理率达 80%以上。〔牵头部门：区行

政审批局；责任部门：区人社局、区

住建局、区自然资源分局等区直有关

单位；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底前〕

（四）积极争创全市数字机关创

建试点。积极配合全市数字机关创建

试点建设，聚焦机关办文办会办事，

拓展机关“内跑”事项，推动跨层级、

跨部门、跨系统协同办公，推进政府

机关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建设。

做好全区电子政务外网升级改造工

程，深化“前店后厂”政务服务模式，

推动区级自建审批业务系统接入“赣

政通”。〔牵头部门：区行政审批局（大

数据中心）；责任部门：区直各相关单

位；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底前〕

（五）推进政务一体化数据中心

建设。积极配合赣州市政务一体化数

据中心建设和全市云计算资源集中等

工作，推进政务信息系统上市级政务

云平台。〔牵头部门：区行政审批局（大

数据中心）；责任部门：区直各相关单

位；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底前〕

五、强化工作保障，提升政务服

务质量效能

（一）锻造专业化政务铁军。推

行行政办事员制度，鼓励政务服务人

员积极参加“行政办事员”职业等级

认定，畅通窗口人员成长通道，为政

务服务队伍职业化体系建设打下坚实

基础。在全区政务服务系统进一步强

化“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和“事事

马上办、人人钉钉子、个个敢担当”

服务理念，做到“人人都是服务员、

行行都是服务业、环环都是服务链”。

严明工作纪律，配备“首问服务专员”，

落实巡查、轮岗等工作制度，锻造一

支“三过硬一满意”的政务服务铁军。

〔牵头部门：区行政审批局；责任部

门：区人社局等区直相关单位，各乡

镇人民政府；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

底前〕

（二）探索建立数据专员制度。

根据数字政府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需

要，在部门设立数据专员，通过单位

现有人员、公务员招录、事业编制人

员招考、社会招聘等方式组建数据专

员队伍，给予数据专员相应的人才待

遇支持，加大对数据专员的教育培训，

培养建立一批数字化人才队伍。〔牵头

部门：区行政审批局（大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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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部门：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

区委编办；完成时限：2023年12月底前〕

（三）完善政务服务监督体系。

常态化开展暗访体验活动， 领导干部

以办事人身份体验政务服务事项，并

以窗口工作人员身 份体验一线窗口

受理业务，查找发现办事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破解企业和群众办事堵点。

依托“好差评”系统，强化政务服务

评 价监督，提升暗访督查监督效应，

持续改进工作作风。〔牵头部门：区委

办、区政府办、区行政审批局；责任

部门：区营商办，各乡镇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底前〕

附件：赣州市赣县区推行政务服

务便民利企“微改革”若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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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赣州市赣县区推行政务服务便民利企“微改
革”若干措施

为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

“一号改革工程”，对标湾区，从企业

群众需求端出发，下足绣花功夫，创

新推出一批贴近群众、贴心服务的便

民利企“微改革”，进一步提升企业群

众办事体验，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以

下措施。

一、推行新设企业“开办即开户”。

鼓励银行金融机构进驻政务服务大

厅，企业办完营业执照后直接申请开

通企业银行账户，实现企业开办和银

行开户“一站式”办理。〔牵头单位：

区行政审批局、赣州银保监分局赣县

监管组、人民银行赣县支行；完成时

限：2023 年 10 月底前〕

二、推行工程项目“合并审批”。

梳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关联事项，将

水利工程初步设计与水土保持方案合

并审批；投资规模 500 万元及以上至

1000 万元以下政府投资水利项目、应

对突发事件需要紧急建设的水利项

目，直接审批初步设计；投资规模 500

万元以下政府投资水利项目，只审批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牵头单位：区

行政审批局、区发改委、区水利局；

完成时限：2023 年 10 月底前〕

三、推行“远程视频踏勘”。制定

“远程视频踏勘”事项清单，建设“远

程视频踏勘”平台，组织企业、中介

机构、评审专家通过“远程视频踏勘”

平台完成项目现场踏勘工作，缩短审

批时间，节约审批制度性成本。〔牵头

单位：区行政审批局；配合单位：区

直相关单位；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

底前〕

四、探索“综合受理+全科审批”

模式。整合审批流程相对简单的相近

业务和关联事项，形成“综合受理+全

科审批”事项清单和服务指南。按照

工作人员“一专多能”目标，强化业

务培训，实现审批股室清单事项“全

员受理、全科审批”。〔牵头单位：区

行政审批局；配合单位：区公安局、

区税务局、区人社局、区医保分局、

不动产登记中心直属三所、住房公积

金分中心、区自然资源分局等进驻政

务服务大厅单位；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底前〕

五、推行“多税合一”申报。进

一步深化“多税合一”申报改革，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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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方式宣传推

广，逐步提高全区“非接触式”办税

缴费占比，压减纳税人申报和缴税次

数。〔牵头单位：区税务局；完成时限：

2023 年 12 月底前〕

六、推行“水电气”联办服务。

加快政企协同共享平台建设，打通水

电气部门自建系统，推动用水、用气、

用电事项数据信息共享，实现水电气

报装线上申报、并联办理。设立“水

电气”联办窗口，为企业群众提供“一

窗申请、同步报装”服务。〔牵头单位：

区住建局、区发改委；配合单位：自

来水公司、供电公司、深燃公司、区

行政审批局、区自然资源分局、区城

管局；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底前〕

七、探索“一照多址”“一证多址”。

简化企业设立分支机构登记流程，拓

展适用区域，实现一次申请、一本执

照、多个地址，便利分支机构、连锁

门店信息变更，促进企业扩大经营规

模。积极推动数字证书、电子证照、

部分产品跨区域流通检疫申请等企业

生产经营高频许可证件、资质资格等

在省内跨区域互通、互认、互用。〔牵

头单位：区行政审批局；配合单位：

区市监局、区住建局、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直属三所等区直各有关单位；完

成时限：2023 年 12 月底前〕

八、实行二手房“带押过户”。落

实二手房“带押过户”政策，加大不

动产登记系统、住建房屋交易合同网

签备案系统与金融机构系统信息共

享，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实现二手

房“带押过户”，降低交易成本。〔牵

头单位：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直属三所、

区住保中心；配合单位：赣州银保监

分局赣县监管组；完成时限：2023 年

7 月底前〕

九、实行不动产登记、交易和缴

纳税费“一网通办”。利用政务大数据

交换平台及电子证照库获取共享数

据，推进全业务类型“互联网+不动产

登记”，实施不动产登记、交易和缴纳

税费“一窗受理、并行办理”。加快实

施网上缴纳税费，推行税费、登记费

线上一次收缴。〔牵头单位：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直属三所、区税务局、区财

政局；配合单位：人民银行赣县支行、

区住保中心、区行政审批局；完成时

限：2023 年 12 月底前〕

十、深化惠企政策集中兑现改革。

加大免申即享、即申即享兑付比例，

为企业群众提供“一站式”惠企政策

兑现服务。2023 年底前，符合要求的

惠企政策全部上线“亲清赣商”平台，

通过平台兑现惠企政策的企业覆盖率

达 80%以上。〔牵头单位：区行政审批

局；配合单位：区发改委、区财政局

等区直有关单位；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底前〕

十一、推行简单事项“免申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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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即办”。制定“免申办”“即申即办”

事项清单，依托电子证照信息共享和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精准抓取证照信

息数据，定期向企业群众推送办事提

醒，根据当事人意愿，为企业群众提

供“免申办”服务。将“即申即办”

事项委托窗口直接办理，并纳入数字

政务云服务大厅自助办理。2023 年底

前，分别推出不少于 20 项“免申办”

事项和“即申即办”事项。〔牵头单位：

区行政审批局；配合单位：区公安局、

区税务局、区人社局、区医保分局等进

驻单位；完成时限：2023年12月底前〕

十二、推行高频事项“智能导办”

“视频帮代办”。参照医院智能导诊模

式，在“赣服通”赣县分厅开发智能

导办、视频帮代办功能，通过视频通

话、文件传递、文字通信等方式，向

办事人全方位演示线上办事流程，实

现办事远程精准辅导。〔牵头单位：区

行政审批局；配合单位：区公安局、

区税务局、区人社局、区医保分局等进

驻单位；完成时限：2023年10月底前〕

十三、试行行政审批与中介服务

“一体化”计时。将审批部门委托中

介机构对企业提交的方案、报告、设

计等评估检测时间，纳入审批服务时

限一体化计时，力争效率提升 30%以

上。探索中介服务成果网上提交，实

现全程追溯、进度提醒。〔牵头单位：

区行政审批局；配合单位：各中介服

务行业主管部门；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底前〕

十四、打造“政银通—便利店”。

依托银行营业网点多、覆盖面广的优

势，开启“政银”合作，在全区具备

条件的银行网点设立“政银通”服务

专区，将政务服务一体机入驻银行，

打造企业群众身边的“政务服务便利

店”，实现营业执照、社保、医保、不

动产登记、公积金贷款等高频政务服

务事项 15 分钟内“就近可办、零跑

快办”。〔牵头单位：区行政审批局、

区政府金融办、赣州银保监分局赣县

监管组、人民银行赣县支行；配合单

位：区公安局、区人社局、区医保分

局、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直属三所、住

房公积金中心等进驻单位，驻区各国

有商业银行；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

底前〕

十五、推行政务公开“云直播”。

积极配合市行政审批局开展政务服务

专场直播，将最新政策、办事指南和

办事流程搬至市政务公开云直播平

台，实现政务服务线上宣讲、直播答

疑。开展政务服务微视频评选展播活

动，组织各乡镇及进驻单位针对高频

事项制作视频或动画版办事指南，对

入选优秀作品多渠道宣传展播。〔牵头

单位：区行政审批局、区营商办；配

合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区公 安局、区税务局、区人社局、区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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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等进驻单位；完成时限：2023 年

12 月底前〕

十六、创新政务大厅“一纸通办”。

依托全省可信身份认证体系和全省电

子证照共享服务系统，推行以扫码、

刷脸等方式获取相关证照数据、核验

办事人身份服务，办事群众通过验证

后可自助打印申请人所需证照，实现

政务大厅各窗口“一纸通办”。〔牵头

单位：区行政审批局；配合单位：区

公安局、区税务局、区人社局、区医

保分局等进驻单位；完成时限：2023

年 6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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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23 年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政府
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结果的通知

2023 年 5 月 9 日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区

直、驻区各单位：

按照赣州市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政府规

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

和赣州市司法局《关于做好行政规范

性文件梳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区政

府办和区司法局组织各乡镇人民政府

和有关单位对历年来的

行政规范性文件开展了清理工

作。根据“谁起草谁牵头、谁实施谁

清理”的原则，在单位法律顾问指导

下，各乡镇人民政府和部门、单位分

别对涉及本单位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认

真进行了评估、论证和清理，对以区

政府（含区政府办）名义印发的行政

规范性文件向区政府提出了清理意

见，并经区政府法律顾问审查。现将

本次清理后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

件公布如下。各相关单位须配合区政

府办和区司法局将目录中的文件录入

江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系统

文件库。

附件：《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政府行

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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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机关 文号 发文日期
清理意见

及理由

1
关于印发《赣县区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

人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

赣州市赣县

区人民政府

赣区府办发

〔2018〕16 号

2018年11

月 30 日
继续有效

2
关于印发《赣州市赣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求

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

赣州市赣县

区人民政府

赣区府发

〔2019〕1 号

2019 年

9 月 4日
继续有效

3
关于印发《赣州市赣县区已购经济适用住

房回购及上市交易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赣州市赣县

区人民政府

赣区府发

〔2019〕2 号

2019年11

月 30 日
继续有效

4
关于印发《赣州市赣县区农村保障房管理

办法》的通知

赣州市赣县

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赣区府办字

〔2019〕41 号

2019 年 4

月 26 日
继续有效

5
关于加快推进生猪产业发展升级保障市

场供应的实施意见

赣州市赣县

区人民政府

赣区府发

〔2020〕1 号

2020 年

1 月 4日
继续有效

6
关于印发《关于切实做好防止耕地抛荒稳

定发展粮食生产措施》的通知

赣州市赣县

区人民政府

赣区府发

〔2020〕4 号

2020 年

3 月 15 日
继续有效

7
关于印发《赣县区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管

理办法》的通知

赣州市赣县

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赣区府办发

〔2020〕9 号

2020年12

月 21 日
继续有效

8
关于印发防范和治理欠薪问题若干措施

的通知

赣州市赣县

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赣区府办字

〔2020〕80 号

2020年12

月 29 日
继续有效

9
关于调整赣县区存量房交易最低计税价

格的通知

赣州市赣县

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赣区府办字

〔2021〕8 号

2021 年 3

月 22 日
继续有效

10
关于印发《赣县区推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

展扶持政策》的通知

赣州市赣县

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赣区府办发

〔2022〕3 号

2022 年

4 月 8日
继续有效

11
关于印发《赣县区（赣州高新区）支持科技

创新赋能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

赣州市赣县

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赣区府办字

〔2022〕30 号

2022 年

4 月 27 日
继续有效

12
关于印发《赣州市赣县区应对疫情助企纾

困解难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赣州市赣县

区人民政府

赣区府发

〔2022〕4 号

2022 年

4 月 28 日
继续有效

13
关于印发《赣州市赣县区火灾事故调查处

理规定》的通知

赣州市赣县

区人民政府

赣区府发

〔2022〕11 号

2022 年

7 月 19 日
继续有效

javascript:NOAWindowOpen_Level_1('documentexchange_upsend_documentsee.aspx?2Ryk9iVNkraAE/Xs5ebWSEHwEarnpsFSLuNkvEvKLGF5M6TtTWqa0sVrx4yWYy83vzg51mTnKNKuQbnA3RmeGFMzfDGp4ZRtpEwsPHMAcIH7FSiH21jE+qPsC9SI6Ibsi85GAgzQLRmI3HVu8ezpTA==');
javascript:NOAWindowOpen_Level_1('documentexchange_upsend_documentsee.aspx?2Ryk9iVNkraAE/Xs5ebWSEHwEarnpsFSLuNkvEvKLGF5M6TtTWqa0sVrx4yWYy83vzg51mTnKNKuQbnA3RmeGFMzfDGp4ZRtpEwsPHMAcIH7FSiH21jE+qPsC9SI6Ibsi85GAgzQLRmI3HVu8ezpTA==');
http://10.206.9.198/list_pathfile.aspx?lSXGevFmgSQKLRl25yMZ7cfcuVFXlO1pn3CMCqyMY5+ZNBBVl4HZA44jZPzD4sY+wrmFv3UeS7fJHMIapkf9qwiaDh2CQaT1uH6fl+tMYMXwxb801RlAWKkCthJL2fnTJxtCMKBSZ9Who7C8MN6GvdcR/Jgplb1syMJrLp1+Hr8iXUSI8MLxxVP9GaCAzTp3643EKkk6irPZYnaObbtUCfS4lBxHyDeoAUGXI9O5KLCRb2OXfdvYHCLbs11GgH8xxwoEfJMLEATDHLfkr3ZTctg01IzsDc3176cGrCin6p+MagoUU3YPQtJnleXF0JVAFE6mG4KYXrMLreEOGQmX0GP2Ckac2gxt7/YgqArPtH2kZy3BCqGLLPYN8QpPdLUcRndCfb7aaUE=
http://10.206.9.198/list_pathfile.aspx?lSXGevFmgSQKLRl25yMZ7cfcuVFXlO1pn3CMCqyMY5+ZNBBVl4HZA44jZPzD4sY+wrmFv3UeS7fJHMIapkf9qwiaDh2CQaT1uH6fl+tMYMXwxb801RlAWKkCthJL2fnTJxtCMKBSZ9Who7C8MN6GvdcR/Jgplb1syMJrLp1+Hr8iXUSI8MLxxVP9GaCAzTp3643EKkk6irPZYnaObbtUCfS4lBxHyDeoAUGXI9O5KLCRb2OXfdvYHCLbs11GgH8xxwoEfJMLEATDHLfkr3ZTctg01IzsDc3176cGrCin6p+MagoUU3YPQtJnleXF0JVAFE6mG4KYXrMLreEOGQmX0GP2Ckac2gxt7/YgqArPtH2kZy3BCqGLLPYN8QpPdLUcRndCfb7aaUE=
http://10.206.9.198/list_pathfile.aspx?lSXGevFmgSQKLRl25yMZ7cfcuVFXlO1pn3CMCqyMY5+ZNBBVl4HZA44jZPzD4sY+wrmFv3UeS7fJHMIapkf9qwiaDh2CQaT1uH6fl+tMYMUUJRukgw+Bk3poFU8DM7haWvi8O5vEKr0g4lZxQG7qVKoKGZ/RuKlsOwXng0Tmnlpz+cJt8vvGT784EUg8GmITedd8c14Lte5qZqVMw0XOibz36hY+E+7VrZsCT1YGGG4+fx1UWVXR+hwyNxKPwI3O/kqyKikBHG7te8T6D4f1oEIUzj4lpMP+I4WAWLXEq+0FMc2SPYDoERv1zOq/u/iu+EvKtjHuvJ2J+lntb9zlsxZ3SuLnqXVW0ER9kGlHavC7owoXsE8I4A==
http://10.206.9.198/list_pathfile.aspx?lSXGevFmgSQKLRl25yMZ7cfcuVFXlO1pn3CMCqyMY5+ZNBBVl4HZA44jZPzD4sY+wrmFv3UeS7fJHMIapkf9qwiaDh2CQaT1uH6fl+tMYMUUJRukgw+Bk3poFU8DM7haWvi8O5vEKr0g4lZxQG7qVKoKGZ/RuKlsOwXng0Tmnlpz+cJt8vvGT784EUg8GmITedd8c14Lte5qZqVMw0XOibz36hY+E+7VrZsCT1YGGG4+fx1UWVXR+hwyNxKPwI3O/kqyKikBHG7te8T6D4f1oEIUzj4lpMP+I4WAWLXEq+0FMc2SPYDoERv1zOq/u/iu+EvKtjHuvJ2J+lntb9zlsxZ3SuLnqXVW0ER9kGlHavC7owoXsE8I4A==
http://10.206.9.198/list_pathfile.aspx?3kXqfwzEJBlERZw4mkqTVC+ut7D5hMv9JFrmBGcH5LKQygYn/uUR3wc36Fm6C3xNfuW9Re08f7PvO7bVhPzaX78y0mg0ztfIrbMt5OHApa2uhvXe2SEXIUOppyGsSXe3yyGJWlbSKM+IHFHgQoZ1xhTxRRrlZjS8d09UdIWCms7GJwEhO8kZv2lqIoPCay+/Anj9tzx5mXozqu7+Uk+HvNZJv8OVIWUo8F3xsHFv7WmW+J285ow+B0P/wvh2M831TAv6F0FNbHaEsK2BG6xfjD3cv+b1+ep44j/0VqlgJgEWnCLnFqXYJUyWp0ZttcfJvrE75FyicJWumphLqcq+qj+8SW3YphSD+trGMYouDIM=
http://10.206.9.198/list_pathfile.aspx?3kXqfwzEJBlERZw4mkqTVC+ut7D5hMv9JFrmBGcH5LKQygYn/uUR3wc36Fm6C3xNfuW9Re08f7PvO7bVhPzaX78y0mg0ztfIrbMt5OHApa2uhvXe2SEXIUOppyGsSXe3yyGJWlbSKM+IHFHgQoZ1xhTxRRrlZjS8d09UdIWCms7GJwEhO8kZv2lqIoPCay+/Anj9tzx5mXozqu7+Uk+HvNZJv8OVIWUo8F3xsHFv7WmW+J285ow+B0P/wvh2M831TAv6F0FNbHaEsK2BG6xfjD3cv+b1+ep44j/0VqlgJgEWnCLnFqXYJUyWp0ZttcfJvrE75FyicJWumphLqcq+qj+8SW3YphSD+trGMYouDIM=
http://10.206.9.198/list_pathfile.aspx?lSXGevFmgSQKLRl25yMZ7cfcuVFXlO1pn3CMCqyMY5+ZNBBVl4HZA44jZPzD4sY+wrmFv3UeS7fJHMIapkf9qwiaDh2CQaT1uH6fl+tMYMX35x9WWYsPQ5/SvqQ2nfXKZUvXC3j1pvxVJNav+ooY9UyE961zKwCUQyXR0RMuByNaFgoHGSrKxIEAWe8kznaK4xpqbEJEH8CsUio/RUKwBf6D+AZllHJpYI46qm/b7OUiimAGoIHHyRY/GZh+iY+Ja0r4A9L74Tw4Kv7RLrFbDdQBFzWU1RmBHoqzZOjuTDxHALQGuj7uXBcVmRE8RMyHRvRcmsEP/ZC39Xkl9u7qAm4XB1v20J++5YHdPnDLc+ctrus9RBPTkjj4tiWKO1Dq
http://10.206.9.198/list_pathfile.aspx?lSXGevFmgSQKLRl25yMZ7cfcuVFXlO1pn3CMCqyMY5+ZNBBVl4HZA44jZPzD4sY+wrmFv3UeS7fJHMIapkf9qwiaDh2CQaT1uH6fl+tMYMX35x9WWYsPQ5/SvqQ2nfXKZUvXC3j1pvxVJNav+ooY9UyE961zKwCUQyXR0RMuByNaFgoHGSrKxIEAWe8kznaK4xpqbEJEH8CsUio/RUKwBf6D+AZllHJpYI46qm/b7OUiimAGoIHHyRY/GZh+iY+Ja0r4A9L74Tw4Kv7RLrFbDdQBFzWU1RmBHoqzZOjuTDxHALQGuj7uXBcVmRE8RMyHRvRcmsEP/ZC39Xkl9u7qAm4XB1v20J++5YHdPnDLc+ctrus9RBPTkjj4tiWKO1Dq
http://10.206.9.198/list_pathfile.aspx?lSXGevFmgSQKLRl25yMZ7cfcuVFXlO1pn3CMCqyMY5+ZNBBVl4HZA44jZPzD4sY+wrmFv3UeS7fJHMIapkf9qwiaDh2CQaT1uH6fl+tMYMU7IRItkFTFZ0Z6COs+BeKxbxjehekt/eQvkGuzQSZkt/6Opau/WKHy8WuM9f7fzyIlSDUMS9zT0sDdGcm/gBgd7lnpyLjbtnnfupVtbFPeCaFtFqRZkomnhyXhyo2U6OWRfQwq/7FM8WBVcCFPiM8V2XcFTr9gsqeYAWIMWULXjlkCHwEcSI5KrCCCofxOGl50BwI2GL9YiDfSxUjDVpv6ukEm2M9lW4rd82kpmI9csEl2z6ddInvV2w6TN986jnc=
http://10.206.9.198/list_pathfile.aspx?lSXGevFmgSQKLRl25yMZ7cfcuVFXlO1pn3CMCqyMY5+ZNBBVl4HZA44jZPzD4sY+wrmFv3UeS7fJHMIapkf9qwiaDh2CQaT1uH6fl+tMYMU7IRItkFTFZ0Z6COs+BeKxbxjehekt/eQvkGuzQSZkt/6Opau/WKHy8WuM9f7fzyIlSDUMS9zT0sDdGcm/gBgd7lnpyLjbtnnfupVtbFPeCaFtFqRZkomnhyXhyo2U6OWRfQwq/7FM8WBVcCFPiM8V2XcFTr9gsqeYAWIMWULXjlkCHwEcSI5KrCCCofxOGl50BwI2GL9YiDfSxUjDVpv6ukEm2M9lW4rd82kpmI9csEl2z6ddInvV2w6TN986jnc=
http://10.206.9.198/list_pathfile.aspx?lSXGevFmgSQKLRl25yMZ7cfcuVFXlO1pn3CMCqyMY5+ZNBBVl4HZA44jZPzD4sY+wrmFv3UeS7fJHMIapkf9qwiaDh2CQaT1uH6fl+tMYMXY7I70oUlLOrAQeuiiOeeecOXzC9EXvF+G8Fx03MKeEm6P495G+wedK4stJamJsQTMLPAZ/YKpWCJw44MMiTuOYRlfc/InEwYf1ZzJjpo8DwwrCFOGiGMRmNAnUjQmA5JVn3p9JatSAEQIpfQgHgRY8ViFxFOcHBkpAcIvaok1jhwc0LGnts1vVHvHzB8U5932/G0AflknSzJhkuqSHJlUgv9y9RCgJl51KPLXbMyHi8iZEObUHs9JELnUk73WEtgrZZT08/nbCWo8gzbdulRPdK+mlRH81F0=
http://10.206.9.198/list_pathfile.aspx?lSXGevFmgSQKLRl25yMZ7cfcuVFXlO1pn3CMCqyMY5+ZNBBVl4HZA44jZPzD4sY+wrmFv3UeS7fJHMIapkf9qwiaDh2CQaT1uH6fl+tMYMXY7I70oUlLOrAQeuiiOeeecOXzC9EXvF+G8Fx03MKeEm6P495G+wedK4stJamJsQTMLPAZ/YKpWCJw44MMiTuOYRlfc/InEwYf1ZzJjpo8DwwrCFOGiGMRmNAnUjQmA5JVn3p9JatSAEQIpfQgHgRY8ViFxFOcHBkpAcIvaok1jhwc0LGnts1vVHvHzB8U5932/G0AflknSzJhkuqSHJlUgv9y9RCgJl51KPLXbMyHi8iZEObUHs9JELnUk73WEtgrZZT08/nbCWo8gzbdulRPdK+mlRH81F0=


25

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政府关于黄忠同志正式
任职的通知

赣区府字〔2023〕41 号 2023 年 5 月 25 日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区直、驻区各单位：

鉴于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区政府决定：

黄忠同志任区城市社区管委会副主任。

任职时间从试用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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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召开第二届第 38 次常务会议

2023 年 7 月 4 日，区政府刘文彦

区长主持召开区政府第二届第38次常

务会议，区领导汤娇雯、高兵、梅旭

军、刘建华、林峰、肖诗龙、左兵、

包永斌参加，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李

为平应邀出席。

会议学习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全

市招商引资活动着力营造“亲”“清”

招商环境的通知》，听取了区政府各分

管领导上半年工作总结并部署了下半

年工作，听取了我区水环境质量汛期

污染强度情况汇报并研究了下一步举

措，审议了《赣县区贡江大道改扩建

项目计提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安置方

案》《赣县区体育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3 年-2025 年）》《赣县区卫生健

康服务能力全面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赣县区创建健康县

区工作实施方案》《赣县区中小微企业

还贷周转金管理办法》，研究了《支持

赣州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

的若干政策措施》任务分解落实，讨

论了第六人民医院项目建设、赣县中

等专业学校项目建设、赣南大道快速

路三标段衔接贡江大桥改扩建工程、

文德家园三期配电工程、天网一期二

期续维护项目、客家文化城 4A 级景区

改造提升项目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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